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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

法治漫画

消费警示

法官说法

通讯员 林静

老王在沙发厂做工时不慎受伤并致十级伤残，
向老板请求予以工伤赔偿未果，无奈申请劳动仲
裁。不料因沙发厂是无照经营，无法按法律规定的
用工主体进行劳动仲裁，申请不予受理，工伤维权
陷入僵局。最后，老王通过法院维权，将老板李某
告上法庭。日前，台州市黄岩法院审结了这起劳动
争议纠纷案，认定李某和老王之间构成非法用工关
系，李某应赔偿对方损失。

黄岩药山村的李某在村里开有一家沙发厂，购
置了几台机器，平时回收旧轮胎进行沙发生产，但
李某没有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2014年8月，
李某从劳务市场招聘了老王等3人进行切割废旧
轮胎的工作，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同年11月23日，老王在齿轮机旁作业时，右手
不慎被绞进机器，造成右手食指、中指被该机器绞
伤的事故。老王被送至医院，住院治疗13天，共花费医疗费10064.85元。李某支付了5000
元后再也没拿钱出来，老王向他提出工伤赔偿，但多次协商未果。

去年5月7日，老王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因为李某的沙发
厂没有注册登记，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仲裁委以仲裁主体不适格为由作出不予
受理的裁决。

无奈之下，老王只得通过法院维权，要求李某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赔偿金等各项经济
损失共计12.6万余元，并申请对其伤情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法院依法委托台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老王伤后的劳动能力进行鉴定，鉴定结
论为十级伤残。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王在李某开设的工厂工作受伤，事实清楚。李某开设的工厂有固
定的地点，一定的规模、人员，从事沙发生产，依法应办理营业执照，但李某至今未办理，故
老王、李某间形成非法用工关系。

法院依法参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
况，根据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确定一次性赔偿金为45567元，加上医药费、护理费
等其他合理费用，判定李某应赔偿给老王经济损失共计61705.10元。

法官提醒：
一些业主为了逃避税收或者躲避有关部门的检查，抱着侥幸的心理不去登记注册，

看似节省了成本，实际上却得不偿失。一旦发生事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非法用工的
企业主将赔付更多。当劳动者遇到这类问题时，应该果断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方法》第5条规定：“一次性赔偿金按照以下标准
支付：一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6倍，二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4倍，三级伤残的为赔偿
基数的12倍，四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0倍，五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8倍，六级伤残的
为赔偿基数的6倍，七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4倍，八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3倍，九级伤
残的为赔偿基数的2倍，十级伤残的为赔偿基数的1倍。”这里的赔偿基数，是指单位所在工
伤保险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

通讯员 夏曙

“后悔啊！当初不该听信那个上门推销洋酒的人说的鬼话，也怪我自己心存
侥幸……真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在违法事实面前，酒吧负责人王某悔不当初。

近日，义乌市市场监管局和义乌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检查小组，对位于该市
工人北路的某酒吧消费类用酒进行突击检查。很快，检查人员就锁定了吧台边
上小仓库内的“芝华士”瓶装酒和“ABSOLUT”瓶装酒。

经专业人员初步判定，这些“芝华士”瓶装酒为侵犯他人注册商标权的洋酒，
即假酒，而“ABSOLUT”瓶装酒因未加贴中文标签，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

据酒吧负责人王某交代，上述瓶装酒是他 4 天前从一个上门推销的业务
员处购得的。当时，那个业务员给出的报价比市场价格平均低 20%左右。虽
然对洋酒的质量心存疑惑，但王某难挡可观的利润诱惑。他以6180元的总价
购买了一批“芝华士12年苏格兰威士忌”“芝华士18年苏格兰威士忌”和“AB-
SOLUT”瓶装酒。原想着可以从中赚取较大利润，不想购进还不到4天就被执
法人员逮个了正着。

同时，另一组执法人员检查了位于商贸区的某酒吧，也查获大量假酒。据统
计，当晚的联合执法行动共查获“芝华士”瓶装酒84瓶、“ABSOLUT”瓶装酒42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25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
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
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
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0条则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
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
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
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
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义乌市市场监管局有关人员说，根据这些规定，这两家酒吧的负责人将面临
法律的严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讯员 游情天

将别人的车子停在宾馆的停车场，结果车子被撞。理赔后的保险公司诉至
法院，要求宾馆支付理赔费用。那么，宾馆到底该不该赔呢？近日，平湖法院就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子。

车主余某某曾将其所有的浙AZ***X车辆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市某某支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等。2013年11月28日，驾驶人方某将这辆
车停放在平湖市钟埭某某宾馆停车场。结果，车子被撞，造成尾部损坏。平湖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事故认定书一份，车辆修理费由方某承担。经保险公司
定损，该车车损为30200元。后余某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于2014年1月24
日出具《机动车辆保险权益转让书》一份，确认其已收到保险公司赔款，同意将已
取得赔款部分保险标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保险公司等。

随后，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认为某某宾馆对车辆负有保管义务，应对车辆被
撞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要求被告支付原告30200元等。

审理中，平湖市公安局钟埭派出所出具《证明》一份，表明经过对旅馆业管理
信息系统进行查询，在2013年11月20日至28日期间，未发现方某在本辖区范围
内的旅馆有住宿记录。平湖市豪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也出具《情况证明》一份，
表明某某宾馆底层的地下车库2013年度属于环城西路门面房及步行街的配套公
共免费停车场。同时，被告曾于2013年11月29日开具金额为158元但未记载客
户名称的收款收据一份。

经审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方某是否在被告处入住及被告是否对方某停放的车辆负

有保管义务。虽然原告持有被告2013年11月29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但该收款收
据未载明客户名称，亦不能证明收款收据所载的即为2013年11月28日的住宿
费，且平湖市公安局钟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也可看出，方某并未在2013年11
月28日在被告处入住。至于原告提出系案外人陈某某为方某在被告处办理了入
住手续，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另外，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发生地
点为被告停车场，但根据平湖市豪群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被告
底层的地下车库为公共免费停车场，并非属被告所有。

综上，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方某在被告处入住，且事故发生的停车场亦
并非被告所有的收费停车场，故被告对方某停放在此的车辆无保管义务，其无需
对车辆被撞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雾霾哪里来？应给出答案！
新华社

几乎没有太多征兆，北京陷入了雾霾笼罩。以往，只要北京一“霾”，大家都觉得是被周边拖累，但
这次环顾华北地区，北京俨然一座空气质量指数的“高峰”。老百姓对此感到困惑：集中供暖尚未开始，
机动车限行等各种措施依旧的前提下，这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应该有无缘无故的霾。对于群众关切，有关部门似乎不应仅以一句
“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加以回应，而应重视公众的担忧和疑虑，顺藤摸瓜主动查找成因，对这场“反常”
的雾霾给出更明晰的成因分析，找出治理雾霾的着力点。

“洋酒”进价特别低，为啥？
假酒穿了“洋马甲”，重罚！

车停停车场被撞
宾馆是否要担责？

法院：未能证明入住宾馆，
停车场又属公共免费则无须赔

做工受伤致残讨赔偿
工厂无照经营难仲裁

法院：构成非法用工关系，老板应赔偿损失


